華山1914                                                                  2010年跨界玩空間


華山1914創意文化園區 活動同意書
有關本申請單位申借華山創意文化園區舉辦活動，同意保證本單位暨所有工程外包廠商皆須確實遵守園區使用管理辦法與以下之規定，否則願意負責賠償因活動及工程施工所造成之所有損失。

1、 申請單位於施工及活動期間，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最低保險額為300萬元），負責保障所有參觀活動人員之生命及公共安全。

2、 施工及活動期間於園區全區禁止吸煙、用火、使用瓦斯、蠟燭、燃放煙火爆竹等可能危及歷史建築安全之行為。且應保持場地建物及所有器材設備的清潔及完整，如有任何髒污損毀或故障，同意自保証金中扣抵其復原費用，若保證金不足扣抵時，則須補足差額，不得異議。

3、 場地佈置時，應事先知會園區管理單位，經取得同意後方可施作。未經同意不得擅自私接電源以及在既有結構上架設各項器材，且不得以漿糊、膠紙、膠水、鐵釘、雙面泡膠、塗鴉等使用於場地內外壁面或地面及其他設備之上，如因此造成意外事故或損毀，申請單位應負所有損害賠償責任。

4、 申請單位其電氣工程之施作須由專業合格之電力廠商或專業人員執行，申請單位不可自行施作，並必須遵守下列施工準則如下：若有因施工或違反規範，致人員傷亡或設備毀損之情形，申請單位須負擔所有損害賠償責任。
1. 外接電源於接出盤面後1公尺內須接裝無熔絲開關；

2. 若需外接電源連接到戶外之電氣設備時，必須另行接裝漏電斷路器；

3. 跨越人車動線之戶外線路鋪設皆須加設橡膠護板；

4. 加設之戶外電氣線路於活動以外之時間，必須負責確實斷電；

5. 為安全考量，園區禁止使用線徑未達2.0mm2之延長線，長度須於兩米以內，且不可串聯使用，
    必須使用國家合格標章之設備。

5、 戶外看板、立牌、旗幟等設置物之設計、施工皆須事先經取得園區同意後方可施作。申請單位須負責維護與拆除（含天然災害之緊急拆除），並須負擔對於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

6、 凡電腦燈不可直接裝置於館內椼架上，必須另加裝鐵架固定。

7、 館內冷氣出風口處，若需要包覆遮掩，務必維持至少60cm以上的空隙，以維持冷氣正常運作。

8、 館內配電盤處，若因場佈需要而包覆遮掩，務必維持一個出入口，以便緊急措施時進入。

9、 卸貨車輛行車動線與發電機設置地點等均須配合園區規劃之路線地點施作。

10、 於進撤場期間，須有人員須全程留守監督施工安全狀況外，同時得確保園區內其他民眾安全；且得於進場前告知園區該人員聯繫方式。若因施工不當，或因無人員監督施工而造成任何人員傷亡，申請單位必須全權負責。
11、 若為跨校聯合參展，請於簽約前協調完全部場地事項，以免生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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